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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健管协〔2024〕19 号

关于开展北京市

医疗机构健康体检报告评选交流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、各医疗机构健康体检中心/健康管理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《北京市健康体检报告基本

规范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，进一步规范与提升我市健康体检报

告的质量，促进行业内学术专业交流，推动全市健康体检行业服

务质量的持续改进，由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指导、北

京健康管理协会主办、北京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承办，

组织开展 2024年北京市健康体检报告专业评选交流活动。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北京健康管理协会

北京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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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审标准

根据 2018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《北京市健康体检报

告基本规范（试行）》、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 2019《健康

体检重要异常结果管理专家共识（试行版）》及 2020版《健康体

检报告撰写专家共识》，北京健康管理协会、北京医师协会编写

的《健康体检主检医师培训指导手册（2020年修订版）》等相关

要求，制定《北京健康体检报告评审标准（2024版）》。

二、提交要求

（一）报告完成时间：请提交近一年完成的个人健康体检报

告；

（二）提交数量：请各会员单位医疗机构依据附件要求提交

2份正式完整的电子版个人健康体检报告，连锁医疗机构或分院

院区多于 10家的机构可提交 4份（需分别来自不同分支机构）。

同时，每家医疗机构提交自评报告 1份；

3.体检报告要求（具体见附件）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收集阶段：请于 2024年 7月 26日 17点前将健康体检报告

及自评报告发至邮箱 BJJK2019@163.com。

评审阶段：由北京健康管理协会、北京医师协会健康管理

专家委员会组织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。

交流阶段：评审结果将在 2024年 9月召开的北京健康管理

协会年会上予以公布，并进行经验交流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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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黄老师：18518385965 张老师：13426220786

附件：《征集健康体检报告与自评报告的要求》

北京健康管理协会

北京医师协会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

2024年 6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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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征集健康体检报告与自评报告的要求

一、健康体检报告要求

（一）格式要求：为体现评审的公平性、保护体检者的隐

私，提交前须将原始报告进行格式处理，包括隐藏能体现所提交

医疗机构的单位名称、介绍、地址等文字及图片标志和体检者的

隐私信息。提交版本为 PDF 版，文件名为：单位+序号，如

《XX医院 01号》《XX医院 02号》……

自评报告命名为：单位+对应报告的序号+自评，如“《XX

医院 02号自评报告》”；

（二）内容要求：体检项目较为全面，体检结论须至少包含

1项有重大阳性异常发现，能反映出体检机构质控能力、主检医

师专业能力及健康管理能力；

（三）文字要求：体检报告文字表达应逻辑严谨、言简意

赅，结论部分既能体现专业性，又能使体检者看得懂，应尽量避

免或减少专业性的外文语短、缩写；健康提示要体现针对性、专

业性和人文关怀，通过阅读健康体检报告，既能了解自己的身体

情况，又能提高健康素养。

二、自评报告要求

（一）专业性与准确性要逐一说明（每条说明在 100字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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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）：

1.报告如何体现权威性与规范性原则；

2.报告如何体现临床思维的“一元论”原则；

3.报告如何体现结论排序原则；

4.报告如何体现时效性原则；

5.报告如何体现动态化原则；

6.报告如何体现个性化原则；

7.报告如何体现一致性原则。

（二）可读性与易懂性：报告采用了哪些方式，让体检者易

于理解？请说明（100字以内）。

（三）本次体检是否包含及包含哪些健康体检与健康管理相

关的适宜技术应用？请说明其应用情况和应用价值（500字以

内）。

（四）请概括本份健康体检报告的亮点（200字以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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